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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充分做好我市物业管理区域内消防安
全工作的提醒函

各物业服务企业：

2024 年 2 月 23 日，南京市雨花台区明尚西苑小区 6

栋发生火灾，造成 15 人遇难，44 人入院接收治疗的惨痛

事故。为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

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吸取近期火灾事故教训，进一

步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彻底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

坚决遏制特重大火灾事故的发生，现就加强住宅小区消防

安全管理工作提醒如下：

一、全力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各物业服务企业要

充分认清形势，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按照《镇江市居

民住宅小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方案》要求，压紧压实安全

工作主体责任，加速摸排住宅小区内设置架空层和设有天

井的住宅建筑底数，并形成汇总清单，做到一楼一册；对

物业管理区域内各类消防设施和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开展

全面检查，及时堵塞漏洞、整改隐患；重点排查电动自行

车违规停放、充电等行为，对充电系统加强巡查及维护，

严防火灾事故；充分检查通廊式住宅通风井违规搭建、电

缆井纵向封堵不到位等突出问题。严禁下列行为：（一）



在消防车道上违章停放机动和非机动车辆，妨碍消防车通

行。（二）在建筑周边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的建筑物、构

筑物或其他设备，占用消防车通道。（三）在居民住宅小

区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违规停放电动

自行车。（四）私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

（五）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二、加大重点问题整治力度。各物业服务企业要积极

配合有关部门和单位对住宅小区出现以下情形进行重点

整治：封堵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车道，影响安全疏

散和灭火救援工作；违规安装阻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

栏、广告牌等障碍物；违法搭建使用易燃可燃材料的夹芯

彩钢板建筑；消防设施设备未能保持良好有效状态；日常

管理责任未得到切实履行，擅自增加火灾风险；值班值守

和初期火灾应对不当；未配备消防安全员或培训不足等问

题。各物业企业需及时建立问题隐患清单和整改责任清单，

明确责任人负责监督整改，确保形成闭环管理。

三、充分做好日常安全管理。各物业服务企业应明确

岗位消防安全职责，完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

显著位置公示值班电话，确保通信联络畅通，微型消防站、

消防控制室人员落实 24 小时值守制度；加强对消防泵、

喷淋、管网、烟感、灭火器等所有消防设施设备的管理，

确保各类设备能正常使用；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消防通道、

外立面、楼道、房屋屋顶、露天平台、架空层、地下车库，

储藏室等部位的巡查及养护；及时劝阻和制止占用、堆积

杂物、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等行为，




